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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
四 川 省 妇 女 联 合 会

文件
川妇知〔2018〕8号

★

关于开展四川省 2018 年
向幸福出发——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文明办、妇联，省直机关妇工委、省军区政治工作

局、武警四川总队政治工作部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文明

建设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部署

要求，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细落小落实，发

挥家庭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、弘扬优良家风方面的重要作

用，省妇联、省文明办决定开展四川省 2018年向幸福出发——

寻找最美家庭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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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活动时间和最美家庭奖项设置

2018年寻找最美家庭活动从即日起贯穿全年。共在全省评

选“孝爱和乐”、“亲善教子”、“勤俭自强”、“扶贫助困”、“清正

廉洁”、 “爱岗敬业”、“绿色洁美”、“重义守信”、“书香文明”、

“移风易俗”的最美家庭各10户。同时，设四川省最美家庭提名

奖若干，评选四川省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先进集体100个。

二、最美家庭推荐条件

（一）弘扬家庭美德，传承优良家风，在夫妻恩爱、孝老

爱亲、亲善教子、自立自强、脱贫致富、扶贫救弱、爱岗敬业、

清正廉洁、诚信友爱、拥军爱国、绿色环保等方面事迹突出，

得到社会好评和群众认可的家庭。

（二）家庭成员互相关爱，互相支持，家庭温馨和睦，文

明和谐，其乐融融，向社会传递正能量，能引领示范，有可学

可取之处。

（三）家庭注重安全生产、禁毒、防艾、防邪，家庭成员

没有违法违纪、违背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的不良

行为。

（四）常驻本省。

三、最美家庭名额分配和推荐、评审方式

（一）名额分配。省最美家庭评选采取差额推荐方式。各

市（州）妇联商文明办推荐 10户（每种类型 1户）最美家庭，

省直机关妇工委推荐 10户（每种类型 1户）最美家庭，省军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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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工作局、武警四川总队政治工作部各推荐 10户（每种类型

1户）最美家庭。社会各界和家庭可直接向省妇联推荐和自荐。

（二）推荐方式。最美家庭评选采取组织推荐、媒体推荐、

社会推荐、家庭互推自荐等多种方式进行。省直机关妇工委、

省军区政治工作局、武警四川总队政治部分别牵头负责在省级

机关、驻川部队和驻川武警系统开展活动。各级妇联、机关、

部队、行业系统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机构、各报刊杂志、广播

电视台、网络媒体、家庭等均可以向当地妇联或相关牵头单位

推荐或自荐最美家庭。全省所有“妇女之家”必须开展寻找活动，

评选出本地本系统本单位最美家庭。

（三）评审程序。基层评选由群众推荐，群众评议。各地

各单位的评审程序自行确定，确保群众性、开放性和公正性。

所有“妇女之家”和参与活动单位、企业必须设立最美家庭光荣

榜。选出的最美家庭要在本地本单位的光荣榜展示。省级最美

家庭评选实行专家、大众评审相结合。省级专家评审团由社会

专业人士和相关部门人员组成，大众评审团由媒体记者和各地

先进家庭代表组成。

四、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先进集体推荐条件和推荐方式

（一）推荐条件

（1）领导高度重视。成立了领导机构，下发了活动通知，

召开了专题会议进行部署，制定落实了活动方案。妇联、文明

办共同抓好指导、宣传、发动、组织工作，共同推进寻找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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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（2）广泛开展宣传。编发寻找最美家庭宣传资料，在辖区

所有“妇女之家”都开展了宣传活动，深入组织发动群众，活动

在当地妇女和家庭中知晓率、参与率高。

（3）群众积极参与。努力推进寻找最美家庭活动、家风巡

讲活动等进机关、进企事业单位、进部队、进乡村、进社区、

进学校，在推动全民寻美上取得实效。市、县实现了在辖区内

100%村、社区和“妇女之家”开展了寻找活动。广泛组织群众晒

家庭幸福生活，议良好文明家风，讲家庭和谐故事，展家庭文

明风采，秀家庭未来梦想等，村村有活动开展，村村有最美家

庭，村村设光荣榜。

（二）推荐方式

（1）市（州）妇联和省级媒体、驻川中央媒体由省妇联负

责推荐。

（2）各级文明办由省文明办负责推荐。

（3）县(市、区)以下妇联由市（州）妇联负责推荐。

（4）省直单位由省直机关妇工委负责推荐。

（5）驻川部队由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负责推荐。

（6）武警部队由武警四川总队政治工作部负责推荐。

按照相关规定，副厅（局）级以上单位（部门）、县级以上

党委、政府不参与评选。一个单位或集体占 1个名额,不能联合

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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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依托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培育好习惯好风气，助力脱

贫攻坚。各地要以寻找最美家庭活动为载体，充分发挥女性在

家庭中的独特作用，组织动员家庭成员开展丰富多彩的“晒、议、

讲、展、秀”家庭文化活动，对贫困妇女和家庭进行思想文化引

领，宣传好习惯好品行，弘扬优良家风家教，引导他们自觉践

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家庭美德；动员他们积极参与“四好

村”创建、家园环境美化、节能减排等工作，自觉遵守村规民约，

抵制陈规陋习，弘扬文明新风，养成爱学习、讲卫生、讲科学、

讲文明、重安全等好习惯，形成孝老爱亲、自力更生、勤劳俭

朴、诚实守法、团结友爱的好风气；大力弘扬“四自”精神，激

发发展动力，帮助贫困妇女和家庭克服“等、靠、要”思想，精

神上、观念上脱贫，树立家庭自信，拔穷根、促发展。积极推

荐选树自立自强、勤劳致富、扶贫济困的最美家庭，发挥示范

带动作用。

（二）积极开展“树清廉家风·创最美家庭”主题活动，

助力廉政建设。要结合行业、部门、单位特点和实际，从讲齐

家故事、立家规家训、强家风家教等方面，在各级党政机关、

企事业单位开展廉政文化进家庭、家规家训征集、清廉家风征

文、领导干部谈家风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，引导广大党员干

部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通过主题活动重拾家规家训，筑起反

腐倡廉的家庭防线。要大力挖掘选树爱岗敬业、崇德向善、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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俭尚廉的最美家庭，引导党员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清白

做人、清正做事、清廉为官，教育子女不奢华、不攀比，带头

培育好家风。

（三）积极开展线上线下“家风家教万场大宣讲”活动，

培育优良家风家教。各地要继续实施“幸福使者·母亲课堂”项目，

充分利用省妇联《孝》《爱》《亲》《和》《廉》等家庭建设系列

课件和骨干讲师，组织“幸福使者”和各级“最美家庭”代表进机

关、进企业、进部队、进工厂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寺庙、进

家庭宣讲好家风好家教、法律法规、文明礼仪、安全生产、禁

毒防艾防邪等知识。要充分利用各级各类家长学校和妇联网站、

微信等新媒体开展“孝爱亲和廉”优良家风家教、社会主义核心

价值观、男女平等先进性别文化等宣讲。

（四）开展第四届四川省“我的最美家庭”家庭题材优秀

作品征集评选活动。各地各单位要围绕“孝爱和乐”、“亲善教

子”、“勤俭自强”、“扶贫助困”、“清正廉洁”、“爱岗敬业”、“绿

色洁美”、“重义守信”、“书香文明”、“移风易俗”主题向社会各

界征集优秀家庭题材作品。征集作品类型有家规家训、书法书

画、摄影图片、家庭才艺及家庭故事情景剧视频等。各市（州）

和省直机关妇工委各推荐 10件以上作品，省妇联和省文明办将

评选出优秀作品，颁发获奖证书。

六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要广泛宣传报道。各级电视台、报刊、新闻网站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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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流媒体及其他公共传播平台要加强活动宣传报道、先进典型

的宣传展示等，滚动播放活动公益宣传片，营造氛围，掀起活

动热潮。各地各单位要充分运用全媒体传播理念和宣传手段，

有效运用官网官微，开展生动活泼、形式多样的传播推广活动，

提升传播效果，扩大受众面。

（二）要巩固活动成果。要大力弘扬最美家庭践行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行为，以点带面，辐

射燎原，为家庭文明建设培植丰厚的群众基础、家庭基础和实

践基础，进一步涵养广大家庭的文明意识，提升全社会家庭文

明建设水平。要认真跟踪和掌握活动动态，总结阶段性经验成

效，不断巩固活动成果。

（三）要帮扶困难家庭。各地各单位要结合本地实际，采

取有效措施对有困难的最美家庭给予生产、生活、就业、就医、

子女就学等方面的帮扶和支持，切实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和问

题，让最美家庭共享改革发展成果。

（四）要做到层层把关。各推荐单位对上报的最美家庭候

选家庭材料和家庭题材作品要层层筛选，严格把关，确保质量，

每个候选家庭和家庭题材作品要注明类型。推荐单位要对最美

家庭和先进集体推荐对象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要按时上报材料。请各单位于5月30日前，将最美家

庭生活照片3张、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工作照片2张（规格 jpg

格式，大小5M以上）、家庭事迹材料（1000字左右）、《推荐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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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省最美家庭家庭汇总表》和家庭题材作品电子版发送至省妇

联家儿部邮箱。《四川省最美家庭登记表》和《四川省寻找最美

家庭活动先进集体推荐表》要加盖推荐单位公章并邮寄一式2份

到省妇联家儿部。

各地各单位在开展活动过程中，要及时上报活动开展情况

和材料，积极上报简报信息。

联系人：刘雨竹 电话：（028）86694135 17708159853

传真：（028）86695715

邮箱：scjerb@163.com

通讯地址：成都市青羊区宁夏街树德里 3号省妇联

附件：1. 2018年度四川省最美家庭推荐表

2. 推荐 2018年度四川省最美家庭汇总表

3. 四川省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先进集体名额分配表

4. 四川省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先进集体推荐表

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四川省妇女联合会

2018年 1 月 26日

mailto:scjerb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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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18 年度四川省最美家庭推荐表
家庭名称 性别 年 龄 民族

政治面貌
文化
程度 联系电话 邮政

编码

工作单位
及职务

家庭住址

家庭其他

主要成员

情 况

称
谓 姓名 年龄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

主要事迹

简介(500 字)

家庭所在社区

（村）或家庭主

要成员所在

单位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

意 见 盖章

年 月 日

终评意见 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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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推荐 2018 年度四川省最美家庭汇总表

推荐市州（单位）：

序

号

家庭主要成员

家庭所在地 联系方式
曾获得家庭

类表彰（扬）
姓名 性别 民族 年龄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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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四川省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先进集体名额分配表

推荐单位 名额 推荐单位 名额 推荐单位 名额

省妇联 18 省文明办 15
省直机关

妇工委
8

省军区 2 武警四川总队 2 成都市妇联 4

自贡市妇联 3 攀枝花市妇联 3 泸州市妇联 3

德阳市妇联 3 绵阳市妇联 3 广元市妇联 3

遂宁市妇联 2 内江市妇联 2 乐山市妇联 2

南充市妇联 3 宜宾市妇联 2 广安市妇联 3

达州市妇联 3 巴中市妇联 2 雅安市妇联 2

眉山市妇联 3 资阳市妇联 3 阿坝州妇联 2

甘孜州妇联 2 凉山州妇联 2 合计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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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四川省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先进集体推荐表

单位名称

推荐单位

通讯地址

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

开展寻找最美

家庭活动主要

情况（500 字）

本单位意见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意见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审核意见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
	四川省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先进集体名额分配表
	四川省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先进集体推荐表

